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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监测项目（二期）土壤二噁英
检测服务项目
	（一）项目基本概况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等文件要求，对柳州、来宾、贵港、玉林、梧州等5个地市的69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开展土壤二噁英特征污染物检测分析工作。
（二）工作内容
1、采购方采集涉及二噁英特征污染物土壤样品共计60个，将样品送至供应商，由供货商负责开展样品检测工作。
2、供应商需在接收土壤样品后的20个工作日内完成土壤监测工作，并出具加盖CMA章的土壤检测报告。
3、土壤样品保存和流转按照《土壤质量土壤样品长期和短期保存指南》（GB/T 32722-201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的要求执行，土壤样品分析按照《土壤和沉积物 二惡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HJ 77.4-2008或采购方指定的分析方法的要求执行。
（三）工作质量控制要求
1、供应商需严格按照《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环境监测技术指南（试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土壤质量土壤样品长期和短期保存指南》（GB/T 32722-201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等文件要求开展工作，提交成果经采购人验收备案。
2、供应商需无条件配合采购方完成所有外部质量控制工作及满足外部质量控制要求。
（四）数据资料归属及保管
本项目所形成的数据和报告归采购人所有。未经采购人授权，不得将数据和报告发送给任何第三方。
（五）项目验收
项目验收时间：预计验收时间2025年6月30日，在采购方主体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之后，本项目将进入验收阶段。
（六）成果提交内容
需提交土壤二噁英检测报告（包括纸质版3份和电子版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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